售后三包申诉函

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各位领导：
您好！首先感谢贵公司一直以来对我公司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我司在“重汽售后分解系统”里发现例如 索赔单号：WSPCD74231108002、WSP07CD231222008等索赔单号中处理方法都存在“驾驶员反应主驾座椅腿托过高影响驾驶舒适性”或是“接办事处通知对该公司批次车辆进行座椅升级更换”的报修内容，从23年12月至24年2月重汽售后三包追偿单合计索赔金额169080.99元，其中不是座椅质量问题导致所产生的售后费用合计122158.6元。
在23年中旬我司接到贵司反馈需求 优化V7重卡车型主驾座椅，我司在第一时间组织研究讨论制定优化方案，经贵司技术工艺部门验收通过后立即执行新状态供货。原状态座椅本身是不存在质量、功能问题，产品尺寸及功能都是经过贵司验收合格后正常批量装车，现在无质量、功能问题的座椅无故更换所产生的管理费、配件费等费用需要我司承担，我司无能力接受，其余因产品质量或功能问题导致的售后三包索赔费用我司无异议全部承担、旧件退回。

若贵司将上述三包索赔12万余元及后续类似问题售后索赔强行转嫁我司，我司将无能力再给予配套与服务。
顺颂
           商祺！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9日

